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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
采矿权评估报告

内审意见

2024年 2月 6日，公司组织对《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

料用灰岩）采矿权评估报告》进行了内部审阅，意见如下：

1．采矿权概况：该采矿权位于重庆市万州区茨竹乡盛家村境内，

面积：0.6197km²，开采深度：由+950m～+700m标高，开采矿种为建筑

石料用灰岩。

2．评估工作：该评估任务由矿业权评估师担任项目负责人并组成

评估项目组开展了现场调查工作。现场调查中对已收集资料进行了核

实，并收集了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资料。2024年 1月 26日至 2024年 2
月 4日，对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的采矿权价值进行了评定估算。

3．评估资料：评估引用主要基础资料为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2023
年 11月编制的《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缩小矿区范围）》。

4．评估方法：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
规定，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和采矿权的具体特点，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和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进行了评估。

5．评估参数：

（1）折现现金流量法参数：参与评估的建筑石料用灰岩控制资源

量共计 4258.00万吨（可利用资源量 3683.00万吨、边坡资源量 575.00
万吨），其中：已出让剩余资源量 144.93万吨、未出让资源量 4113.07
万吨；评估利用的资源量 4258.00 万吨，开采回采率 90%，可采储量

3314.70万吨；生产规模 180.00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 18.42年，改扩

建建设期 0.50年（6个月），评估计算年限 18.92年；产品方案：建筑

用碎石、机制砂；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8.29元/吨，年销售收入 6,892.20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原值 5,967.61万元，净值 5,834.11万元；单位总成

本费用 22.10元/吨，单位经营成本 18.43元/吨；正常生产年矿山总成本

费用 3,977.96万元，经营成本 3,317.40万元；折现率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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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

采矿权评估报告
渝国能评报字（2024）第 008号

摘 要

评估机构：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评估对象：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

评估范围：为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采矿权评估报告编

制委托合同书》委托的矿区范围，由 13个拐点圈定，面积：0.6197km²，

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深度：由+950m～+700m标高，生产

规模：180.00万吨/年。

评估目的：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征收重庆市四海矿业

有限公司调整（缩小）矿区范围内未出让资源采矿权出让收益，根据相关

规定，需对该采矿权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评估委托人确定该采矿权

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3年 12月 31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基准价因素调整法。

评估主要参数

折现现金流量法：至评估基准日，划定的矿区范围内保有建筑石料

用灰岩资源量共计 4258.00万吨（可利用资源量 3683.00万吨、边坡资

源量 575.00万吨），其中：已出让剩余资源量 144.93万吨、未出让资

源量 4113.07万吨；评估利用的资源量 4258.00万吨，开采回采率 90%，

可采储量 3314.70万吨；生产规模 180.00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 18.42

年，改扩建建设期 0.50年（6个月），评估计算年限 18.92年；产品方

案：建筑用碎石、机制砂；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8.29元/吨，年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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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

采矿权评估报告
渝国能评报字（2024）第 008号

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受重庆

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委托，对“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

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公司接受委托之后，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评估的

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遵循《矿

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 11000—2008）、《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

术要求》（YGZB 04—2023）等规定的评估程序，对该矿进行了尽职调

查、收集资料和评定估算，对该采矿权在 2023年 12月 31日所表现的

价值作了公允反映。现将采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 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金渝大道 89号 10幢 1-8-2；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渝大道 89号线外城市花园 10幢 8楼；

法定代表人：李正明；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01号。

2．评估委托人

评估委托方：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3．采矿权（申请）人

采矿权申请人：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678694173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美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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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8年 10月 9日

营业期限：2008年 10月 9日至永久

住所：重庆市万州区茨竹乡盛家村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露天开采、销售石灰岩；销售建筑材料（不

含危险化学品）、石灰粉。（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

事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4．评估目的

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征收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调

整（缩小）矿区范围内未出让资源采矿权出让收益，根据相关规定，需对

该采矿权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评估委托人确定该采矿权出让收益提

供参考意见。

5．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为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

6．评估范围

（1）矿区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为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采矿权评估报告

编制委托合同书》委托的矿区范围，由 13个拐点圈定，面积：0.6197km²，

开采深度：由+950m～+700m标高，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生产

规模：180.00万吨/年。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详见表 6-1。

表 6-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2000国家大地坐标）

点号 X坐标 Y坐标 点号 X坐标 Y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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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号 X坐标 Y坐标 点号 X坐标 Y坐标

面积：0.6197km²，开采深度：+950m～+700m标高，生产规模：180.00万吨/年。

评估范围即为上述委托的矿区范围，与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2023

年 11月编制的《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缩小矿区范围）》确定的矿区范围一致。

（2）资源量

据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2023年 11月编制的《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

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缩小矿区范围）》及其

评审意见书，截至 2023年 10月 31日，划定的矿区范围内保有控制资

源量 4258.00万吨（可利用资源量 3683.00万吨、边坡资源量 575.00万

吨），其中：已出让剩余资源量 144.93万吨、未出让资源量 4113.07万

吨。根据资源禀赋情况 13-13’剖面以北资源量估算底标高为+700m，

13-13’至 15-15’剖面资源量底标高+780m，15-15’至矿区南侧边界资源量

估算底标高+830m，估算面积 0.5539km²。估算矿层为嘉陵江组第四段

石灰岩。资源量估算范围均位于划定的矿区范围内（详见表 6-2），资

源量估算范围与划定矿区范围关系详见图 6-1。

表 6-2 资源量估算范围表（2000坐标系）

编号 X Y 编号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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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X Y 编号 X Y

图 6-1 资源量估算范围与划定矿区范围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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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矿业权历史沿革、评估及有偿处置情况

7.1 采矿权历史沿革及矿权关系

（1）原采矿权范围

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始建于2008年，最

新的采矿许可证于2021年12月30日由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换发，证号为C5001012010107120077622，有效期限3年（自2021年12

月30日至2024年12月29日）。矿区范围由8个拐点坐标圈闭，矿区面积

0.9574km2，开采深度为+950m～+700m，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

设计生产规模51.00万吨/年。详见表7-1。

表 7-1 原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2000国家大地坐标）

点号 X坐标 Y坐标 点号 X坐标 Y坐标

（2）调整（缩小）矿区范围

矿山在首采区（7、8号拐点南西侧）开采时，揭露的岩性为灰绿色

粘土岩、灰白色灰质白云岩、白云质灰岩、角砾岩。为此，矿山重新调

整首采区位置至 1号拐点至 3号拐点之间的区域开采。为查明矿区范围

内的资源赋存情况和地层特征，四海矿业在矿区北侧进行了详细调查，

实施了 14个钻孔，其中北侧 12个、南侧 2个。根据调查和钻孔控制矿

区出露的主要为三叠系中统巴东组和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第四段的地

层。根据调查，原矿区 5、6、7号拐点区域因受构造的影响，夹层厚度

较大，可采矿层埋深大，开采经济价值不高；原 1、2、8号拐点圈定形

态为三角形，不便于采掘工程的布置，且出露地层为三叠系中统巴东组

泥岩。为此，四海矿业有限公司申请在原矿区范围内调整（缩小）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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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并经主管部门同意。缩小后的矿区范围由 13个拐点圈定，矿区

面积由原矿区面积的 0.9574km²减小至 0.6197km²，缩小后的矿区范围均

在原矿区范围内，调整（缩小）后开采标高仍为+950m～+700m，矿区

范围拐点坐标详见表 6-1，调整（缩小）后矿区范围、原矿区范围、首

采区范围的关系见图 7-1。

图 7-1 调整（缩小）后矿区范围、原矿区范围、首采区范围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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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邻关系

经重庆市和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矿权设置系统查询，矿区北

西侧与重庆市万州区江南矿业有限公司油砂矿藏开采中心相邻，矿区边

界相距 150m，平面无重叠，无其它矿业权设置，无矿业权纠纷。

7.2 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评估史

经调查了解，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未进

行过采矿权出让收益（价款）评估史。

7.3 矿业权有偿处置情况

根据《重庆市万州区采矿权出让合同》（万采矿[出]合字[2008]第

001号）《重庆市万州区采矿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重庆市万州区采

矿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1）》《重庆市万州区采矿权出让合同补充协

议（2）》，该采矿权出让建筑石料用灰岩资源量 193.00万吨。

因原出让合同到期，经核实，已出让还剩余部分资源未开采，根据

渝财建〔2017〕584号文件的有关规定，顺延采矿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

有效期一次，不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2021年 12月 17日，重庆市万州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重新签订了《重庆市万

州区采矿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1）》。

因原矿山边界线与基本农田边界线局部重叠，经对矿区范围进行调

整（缩小），2022年 4月 29日，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重

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重新签订了《重庆市万州区采矿权出让合同补充

协议（2）》，上述补充协议约定已出让剩余资源量为 162.00万吨，出

让期限自 2021年 12月 30日至 2024年 12月 29日止。

8．评估基准日

根据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采矿权评估报告编制委托合

同书》，本评估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3年 12月 31日。

评估报告中的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评估基准日的客观有效标



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评估报告 正文

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8—

准。

9．评估原则

（1）遵守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的工作原则；

（2）遵守预期收益、替代、效用和贡献原则；

（3）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

（4）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原则；

（5）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和会计准则原则。

10．评估依据

10.1 法律法规和规范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年 8月 27日修正后颁

布）；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号）；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1号，根据

2014年 7月 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4）《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5）《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7〕29号）；

（6）《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

征收办法〉的通知》（财综〔2023〕10号）；

（7）《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中国矿业权评估

师协会；

（8）《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8月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9）《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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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2010年 11月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10）《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

（11）《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

（12）《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20）；

（13）《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料类》（DZT 0341—2020）；

（14）《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我市主要矿产资源合理

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19〕22号）；

（15）《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开采申

请审批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19〕30号）；

（16）《重庆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贯彻实施自然资源部推

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的意见〉的通知》（渝规

资规范〔2020〕6号）；

（17）《重庆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2020年 8月 1日第五届重庆

市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18）《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收

益市场基准价（2023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3号）；

（19）《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 1061—2021）；

（20）《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DZ/T 0400—2022）；

（21）《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

（22）《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的通知》（自然

资规〔2023〕1号）；

（23）《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管理的

通知》（自然资规〔2023〕4号）；

（24）《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

（自然资规〔2023〕6号）。

10.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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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矿权评估报告编制委托合同书》；

（2）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副

本；

（3）《重庆市万州区采矿权出让合同》（万采矿[出]合字[2008]第

001号）《重庆市万州区采矿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重庆市万州区采

矿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1）》《重庆市万州区采矿权出让合同补充协

议（2）》；

（4）《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缩小矿区范围）》（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2023年 11月）；

（5）《〈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缩小矿区范围）〉评审意见书》；

（6）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资料。

11．评估区勘查、开发概况

该章节内容摘自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2023年 11月编制的《重庆市

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缩小矿区

范围）》。

11.1 矿区位置和交通、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1）位置和交通

矿山位于万州城区 175°方位，直距约 25km，行政区划隶属万州区

茨竹乡盛家村，矿区地理坐标范围：东经 108°28′55″～108°30′06

″，北纬 30°40′02″～30°41′19″，矿区中心 2000 坐标为：

X=3396000，Y=36548000。

矿区内及周边分布有多条乡村公路（水泥硬化路面），距万州城区

运距约 30km，至茨竹乡约 2km，至新田镇约 10km，均以乡镇公路相连，

直距长江约 9km，且不在其可视范围内。交通较为方便（见图 11-1）。



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评估报告 正文

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11 —

江

曲水

长

318国道

318国
道

达万铁路

万
枝
铁
路

渝万高速公路

苎

溪 河

N

1055 010

比例尺

公里

图   例

水  系 采矿区

行政区驻地 县界

公  路 铁  路

31° 31°

30° 30°

108° 109°

109°108°

地宝

白土

龙驹

走马

新田

溪口

新乡

武陵

郭村

龙沙

响水

分水

李河

余家

后山

弹子

天城

熊家

小周

黄柏

白羊

长岭

五桥
九池

柱山

高峰

长滩

万州区

图 11-1 矿山交通位置图

（2）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1）地形地貌

矿区属构造剥蚀、溶蚀低山地貌，山脉走向与构造线方向基本一致，

呈NE～SW向，浅度切割，区内地形多为山包、溶蚀槽谷，地形整体呈

南东高、北西低。区内最高点位于矿区南部盛家村一带，高程+956.7m；

最低点位于矿区南侧的水井湾一带，高程+675m，相对最大高差281.7m。

自然斜坡坡度多在12°～40°之间。

2）气象

万州区属亚热带季风湿润带，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无

霜期长，霜雪稀少。特征为冬暖多雾；夏热多伏旱；春早，气温回升快

而不稳定，秋长，阴雨绵绵。年平均气温17.7°C，年平均年日照时数

1484.4小时，年平均降水1243mm，年平均蒸发总量达10.85亿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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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万州区气象局提供的资料表明：区内历年最高气温在7～8月，

平均为30℃，最高气温可达38℃（1965年8月21日）；最低气温在1～2

月，平均值为4℃，极端最低气温为-5.84℃（1962年1月18日），平均降

雨量为1210.20mm，年蒸发量为810.9～950.5mm；历年日最大降雨量平

均值为120.8mm；降雨多集中在5～9月，约占全年降雨量的65%，1月降

雨最小，不足20mm，夜间降雨量明显多于白天。

3）水文

矿区属长江水系。矿区内有多条自南东向北西的冲沟，无常年性河

流、溪沟，但在低洼处有岩溶泉水出露。矿区北西侧外有一水库，其沟

谷为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约+630m左右，矿山开采标高（+700m）

高于该区最低侵蚀基准面。

4）地震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和《建筑抗震

设计规范》（GB 50011－2010），本区抗震设防烈度为Ⅵ度，设计基本

地震加速度值为0.05g，地震设计特征周期为0.35s。

5）经济概况

万州区内矿产资源种类多，分布广，相对集中，组合较好。全区已

探明矿产资源20多种。其中，能源矿产有煤、天然气；黑色金属有铁；

有色金属有钛、金、镍、铀；冶金辅助原料矿产有耐火粘土、高岭土、

硅石、白云岩、石灰岩；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有硫、岩盐、含钾岩石；

建筑材料及其它非金属矿产有石膏、石灰岩、页岩、粘土、石英砂岩等，

还有地热和矿泉水资源。已探明岩盐储量达16亿吨，天然气储量293亿

立方米。

矿区内槽谷地带地势平缓、土地肥沃，居民分布相对集中。矿山位

置处于陡坡地段，地势较陡，部分地带植被繁茂，为林地、荒坡或耕地。

区内经济以农业为主，主产玉米、土豆，其次为小麦、红薯、水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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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矿区地质工作概况

（1）2008年7月，重庆市万州区地质环境监测站对矿山开展了石灰

岩矿资源储量核查，编制提交了《重庆市万州区茨竹乡石灰石矿占用储

量地质简测报告》，截止2008年6月底，矿区范围内保有矿产资源储量

（333）822.77万吨。

（2）2015年10月，重庆国能探矿权采矿权评估有限公司编制了《重

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石灰岩矿山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2015

年10月底，矿区范围内保有矿产资源储量（122b）811.6万吨，其中首采

区内保有资源储量（122b）214.4万吨，后备资源区一保有资源储量（122b）

150.8万吨，后备资源区二保有资源储量（122b）419.1万吨，后备资源

区三保有资源储量（122b）27.3万吨。

（3）2017年9月，重庆正山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提交了《重

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石灰岩矿采矿权人公示信息实地核查报告（2017

年度）》，截至2017年8月底矿区范围内保有石灰岩资源储量（122b）

7932kt，其中首采区内保有资源储量（122b）1960kt，后备资源区一保

有资源储量（122b）1508kt，后备资源区二保有资源储量（122b）4191kt，

后备资源区三保有资源储量（122b）273kt。

（4）2021年，重庆鸿骞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重庆市四海

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调整首采区）》，

截止2021年11月底，调整首采区范围内占有资源量162万吨（不含边坡

资源量），该首采区位于5-5’剖面附近，存在顺向边坡，未实施。

（5）因2021年选定的首采区存在顺向滑坡的安全隐患，矿山于2022

年委托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重新选定首采区，并提交《重庆市四海矿业

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调整首采区）》，截

止2021年11月底，调整首采区范围内占有资源量162万吨（不含边坡资

源量），该首采区位于1号拐点至2号拐点的山丘，目前正在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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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2年5月，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编制了《重庆市四海矿

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地质调查评价报告》，估算矿区范围内占

用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总资源量9481万吨。

（7）2023年11月，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编制的《重庆市四海矿业有

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北区）详查地质报告》，估算勘查范围建筑

石料用灰岩总控制资源量3916.7万吨。

（8）2023年 11月，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编制提交了《重庆市四海

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缩小矿区范

围）》，报告估算截至 2023年 10月 31日，缩小后的重庆市四海矿业

有限公司矿区范围内保有控制资源总量 4258.00 万吨（可利用资源量

3683.00万吨、边坡资源量 575.00万吨），其中：已出让剩余资源量 144.93

万吨、未出让资源量 4113.07万吨。该报告经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组织专家以《〈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缩小矿区范围）〉评审意见书》评审通过。

11.3 矿区地质概况

11.3.1 地层

矿区内出露最老地层为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二段（T1j2），最新地

层为三叠系中统巴东组（T2b），分布于方斗山背斜的北西翼。第四系

（Q4）坡残积分布于低洼沟谷及斜坡地带。现将地层特征由老至新分述

如下：

（1）第四系（Q4）

主要为灰岩及泥岩风化形成的残积物及坡积物，由黄灰色亚粘土、

亚砂土夹块石所组成。主要分布于坡脚及岩溶槽谷中，一般厚 0m～5m，

局部厚达 14.6m，平均厚约 4m。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触。

（2）三叠系中统巴东组（T2b）

根据岩性组合特征可分三段，厚 370m～693m。灰、深灰色泥岩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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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中厚层状泥质灰岩或泥灰岩及紫红色、灰绿色页岩为主，夹同色中

厚层状泥质灰岩、泥灰岩及石英粉砂岩。底部为厚约 2.79m水云母粘土

岩，习称“绿豆岩”，是与下伏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的分层标志。

1）三叠系中统巴东组三段（T2b3）：主要岩性为灰色、浅灰色薄至

中厚层泥质灰岩，夹钙质页岩及白云质灰岩组成，局部具波痕构造，厚

约 54m。

2）三叠系中统巴东组二段（T2b2）：主要岩性为灰色、灰绿色页岩

为主，夹同色中厚层白云质灰岩，白云岩、泥质灰岩及石英粉砂岩，底

部普遍夹硬石膏及含铜砂岩透镜体，在本矿区范围内厚约 230m。

3）三叠系中统巴东组一段（T2b1）：上部为灰色、深灰色中至厚层

泥质灰岩，白云质灰岩，局部夹角砾构造，上部往往夹页岩；底部局部

可见厚 0.90m玻屑凝灰岩或水云母页岩，习称“绿豆岩”， 在本矿区

范围内厚约 72m。

（3）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T1j）

为浅海-泻湖相碳酸盐岩沉积，岩性及厚度变化较大，该组中部及

上部发育程度不等的角砾状白云岩（盐溶角砾岩）为划分、对比的标志

层之一，按岩性、岩石组合和沉积韵律特征可划分为四段，矿区仅出露

四、三、二段：

1）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四段（T1j4）

主要分布于矿区的北西侧。岩性主要为浅灰、灰色中厚层状白云岩

夹角砾状白云岩（盐溶角砾岩）及白云质灰岩或灰质白云岩，上部见一

层灰色中-厚层状灰岩，灰岩质地较纯。根据岩性特征，本区域分为 5

亚段。

a.第五亚段（T1j4-5）：岩性为浅灰色、黄灰色薄层白云岩、泥质白

云岩，薄层状，平均厚约 28m。

b.第四亚段（T1j4-4）：灰色中-厚层状灰岩，灰岩质地较纯，平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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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5m。为矿山现开采矿层。

c.第三亚段（T1j4-3）：岩性为泥质白云岩、灰质白云岩、白云质灰

岩，岩溶角砾岩薄层状，平均厚约 30m。

d.第二亚段（T1j4-2）：灰色中-厚层状灰岩，灰岩质地较纯，平均厚

约 35m。可开采的建筑石料矿层。

e.第一亚段（T1j4-1）：岩性为浅灰色泥质白云岩、灰质白云岩、白

云质灰岩。勘查未揭穿。

第四段石灰岩是本矿区开采的矿层，该段石灰岩局部地段可能相变

为角砾岩。

2）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三段（T1j3）

主要分布于矿区的北部。岩性主要为浅灰、灰色、深灰色中厚层状

灰岩为主，夹薄至中厚层状白云岩、泥质白云岩、白云质灰岩、灰质白

云岩。灰岩主要为含残余生物碎屑砂屑灰岩及鲕粒灰岩、细晶灰岩、含

白云质粉-微晶灰岩等。灰岩中时见夹有灰色中厚层状白云质灰岩、灰

质白云岩及白云岩。厚 115m～150m。

3）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二段（T1j2）

主要分布于矿区的南东侧，灰、深灰色（风化呈黄灰、褐灰色）中

厚层夹薄-厚层状白云岩、白云质灰岩、灰质白云岩，顶部为角砾岩，

中部夹厚层不规则状次生角砾状白云岩（盐溶角砾岩）。厚度不详。

11.3.2 构造

矿区位于方斗山背斜北西翼，岩层倾向 315°～350°，倾角 14°～

22°，岩层呈单斜层状产出。矿区内发育有 F1、F2两条逆断层，断距

30m以上，造成局部区域地层重复。

F1断层：倾向 61°，倾角 55°～62°，断距 85m～95m，对嘉陵江

组三段、二段地层破坏较严重，断层破碎带宽约 35m～45m。

矿区内发育有三造裂隙，特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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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69°，延伸长一般 1m～2m，间距 2m～5m，裂面平

直，无充填。

（2）201°∠62°，延伸长一般 1m～3m，间距 1m～3m，裂面较

平直，闭合～微张，偶见少量充填，结合程度差。

（3）124°∠72°，延伸长一般 1m～2m，间距 2m～5m，裂面较

平直，微张，可见少量充填，结合程度差。

综上所述，矿区内扰曲、断裂发育，地质构中等复杂。

11.3.3 矿层特征

（1）含矿层特征

矿区范围内建筑石料用灰岩主要赋存于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四段

（T1j4）地层。

嘉陵江组四段（T1j4）石灰岩矿层，沿北东～南西向展布。该段岩

性主要为浅灰色、灰色中-厚层状微晶灰岩，夹浅灰色、灰白色、黄灰

色薄至中厚层状白云岩、泥质白云岩、灰质白云岩、白云质灰岩，溶孔

溶蚀发育。通过野外调查及施工钻孔揭露，嘉陵江组四段（T1j4）石灰

岩主要 2层，厚约 25～35m，编号为（T1j4-4、T1j4-2）；石灰岩矿层之间

有一层夹石（T1j4-3），厚约 30m，岩性为浅灰色、黄灰色薄层白云岩、

泥质白云岩、灰质白云岩、白云质灰岩。石灰岩矿体呈层状产出，矿层

产状与顶、底板产状基本一致，倾向 315°～350°，倾角 14°～35°。

（2）矿体顶、底板

矿层顶底板：矿层顶板为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四段（T1j4-5）的第五

亚段泥质灰岩、白云岩、灰质白云岩、白云质灰岩、角砾岩；其底板为

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四段（T1j4-1）第一亚段的浅灰色、灰色中厚层状灰

质白云岩，泥质白云岩及白云岩、角砾岩。顶底板与矿层界线清晰，易

于区分。

（3）夹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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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石：嘉陵江组四段（T1j4-3）见一层夹石，岩性为浅灰色、黄灰色

薄层白云岩、泥质白云岩、灰质白云岩、白云质灰岩，约 30m，需剔除。

11.3.4 矿石质量

（1）矿石结构

矿石的自然类型为沉积石灰岩，可用于建筑材料。矿区矿石自类型

主要为致密块状粉晶灰岩、细晶灰岩、含生物碎屑灰岩、残余砂屑生物

碎屑灰岩、含白云质粉-微晶灰岩等。

矿石结构有粉-微晶结构、细晶结构、残余生物碎屑结构、砂屑结

构、砾屑结构、残余生物鲕粒结构等。

矿石构造主要为致密块状构造和具缝合线构造。

（2）矿物组成与结构构造

1）矿物组成

矿区内矿石CaO含量45.83%～54.04%、MgO含量0.49%～2.92%。

灰岩样品饱和抗压强度测试结果为32～58.5MPa，平均41.8MPa。

根据《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料类》（DZ/T 0341—2020）关

于“建筑石料用灰岩一般工业指标饱和抗压强度不低于30MPa”的要求，

矿区石灰岩矿层的饱和抗压强度32～58.5MPa，平均41.8MPa，满足用于

建筑石料用灰岩的一般工业要求（＞30MPa）。

2）结构构造

该矿石灰岩灰、深灰色，中厚层状结构、块状构造，质硬、性脆，

局部节理较发育，为方解石脉充填或泥质充填。

（3）矿石加工性能

矿区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质量良好，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自上

而下水平分台阶进行爆破采矿，经汽车转运至破碎车间加工成碎石、石

粉便可销售，矿石加工简单，技术性能良好。

11.3.5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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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属于构造溶蚀作用形成的低山地貌，地形切割较为强烈，总体

势走向为NE～SW向，与区域构造线方向基本一致。区内地势总体南东

高、北西低，坡角16°～40°，属低山地貌。区内最高点位于矿区南西

侧盛家村一带，海拔标高+955m；最低点位于矿区北西侧水井湾一带，

高程+675m，相对高差280m。地形坡度较大，有利于地表水的排泄。矿

区内大气降水是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由于矿区位于当地最低侵蚀基

准面之上，地形坡度大，大气降水多顺斜坡、地表冲沟和岩层裂隙等排

出区内。

1）含水层特征

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T1j）为碳酸盐岩的含水层，地层厚度＞300m，

各地层之间亦无明显的相对隔水层。除地表及其浅部的岩石岩溶稍发育

外，深部岩石岩溶则不一定很发育，另有构造裂隙及溶蚀裂隙及少量溶

孔。

经水文地质调查，矿区范围内石灰岩岩溶裂隙发育，含水性差，水

源贫乏，人畜及农业用水困难，主要补给水源是大气降水。

2）隔水层特征

矿区出露的隔水层，为T2b的页岩夹泥质灰岩或泥灰岩组合，但远

离最近矿层T1j4且处于地势低下地带，主要出露在矿区北东-南西向溪沟

（最低侵蚀基准面）的南东面，处未来开采矿山的对面且地势还低于未

来开采矿山的最低开采标高（+700m）。

3）地下水补给、迳流及排泄条件

矿区范围无常年流水溪，多见近似垂直于地层走向的季节性冲沟，

区内无大的地表水体，地下水补给来源于大气降水。

矿区地表及地下水迳流，均受季节性控制，雨季多在每年5～9月出

现。地表水迳流，沿地下水疏干通道渗透进入地下，经裂隙、岩溶、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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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管道汇集，形成季节性地下迳流通过方斗山隧道的地下管道排入长

江，排泄条件通畅。

4）水文地质类型

本区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的岩溶充水类型，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

单。

（2）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石灰岩为抗风化能力较强的岩石，根据实地调查。矿区内未见

中大型溶洞露头，地表溶蚀现象以溶蚀裂隙、溶槽、溶沟为主。

矿区地形地貌条件简单，地形有利于自然排水；岩体结构以层状结

构为主，岩石坚硬程度矿体属硬质岩，夹层属硬质岩；岩体完整性多属

完整～较完整，岩体质量总体较好；地层倾向与边坡倾向相同，地层倾

角小于坡角。

综上所述，矿区范围内工程地质条件较简单。

（3）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位于地质灾害中易发区。矿区范围内无崩塌、滑坡、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

矿区主要为斜坡地形，露采条件较好，矿区采用露天爆破落矿方式

进行采矿作业，开采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粉尘及噪音，可采用喷水降尘，

仅白天作业等手段降低对附近居民的影响。矿体及围岩均为无害、无毒

物，不会对矿区和外部环境造成危险性污染。矿区内无重要道路、管线

等重要保护对象，周边无文物和自然保护区。

综上所述，矿区地质构造和水文地质条件简单，覆盖层、顶板与矿

层界线明显，矿层产状对开采边坡的稳定性影响小。

11.3.6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采用公路运输开拓，开采工艺为表土剥离

（植被处理）→打孔→装药→联线→撤离→警戒→爆破落矿→排危→装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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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转运→破碎站。

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采用浅孔梯段爆破松散矿，用铲斗挖掘机

采剥，载重汽车运输方式，采用台阶开拓方式。

矿山原首采区位于 8号拐点附近，但剥离揭露大多为三叠系巴东组地

层，形成了高约 15m、坡角约 55°的边坡，现在该区域已停采。2022年

调整了开采区位置至 1号拐点附近，仅在北东侧形成了高 15m、坡角约

60°的切向边坡。

矿山已开采的两个区域开采面积约 0.036km2。

矿山开采的石灰岩经加工成碎石对外销售，主要用于建筑石料用。

评估期间矿山正常生产。

12．评估实施过程

依据国家现行的有关评估政策和法律规定，遵照《矿业权评估程序

规范》（CMVS 11000—2008），依据本次评估目的，本项目评估自 2024

年 1月 25日至 2024年 2月 29日，共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1）接受委托阶段：2024年 1月 25日，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以公开方式选择我公司作为承担本项目的评估机构，经公示无异

议后于 2024年 2月 2日双方签定了评估委托合同书并初步介绍评估对象

的有关情况，明确了此次评估业务基本事项，在此基础上双方签定了评

估委托合同书。

（2）评估准备阶段：根据采矿权的特点，我公司组建了评估项目组，

并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3）资料收集和尽职调查阶段：2024年 1月 26日至 2024年 1月

29日，评估项目组人员收集了该采矿权资料，并对当地市场进行相应调

查和现场查勘工作，了解该采矿权设立、变更和延续情况，收集、核对

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地质勘查、技术和经济参数等相关资料、数据和图

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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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定估算阶段：2024年 1月 30日至 2024年 2月 5日，对收

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制定评估方案，确定评估方法，选取评估参

数，对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的采矿权价值进行了评定估算，并完成

评估报告初稿。

（5）报告评审阶段：2024年 2月 6日～2024年 2月 7日，对评估

报告初稿进行了公司内部审核，对审核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出具采

矿权评估报告送审稿并送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进行评审。

（6）提交报告阶段：2024年 2月 8日～2024年 2月 29日，该评估

报告于 2024年 2月 28日经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进

行评审后，评估项目组根据评审专家意见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和补充，2024

年 2月 29日出具正式的采矿权评估报告提交给评估委托方。

13．评估方法

13.1 评估方法的选取

根据《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储量核

实报告（缩小矿区范围）》，截至 2023年 10月 31日，矿山保有控制

资源量 4258.00万吨（可利用资源量 3683.00万吨、边坡资源量 575.00

万吨），储量规模为中型；矿山生产规模为 180.00万吨/年，生产规模

为大型。

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采矿权

评估方法有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法、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等 3种方

法；同一评估项目宜采用两种及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差值

不超过 30%，并取高值形成评估结论。因方法适用性等原因，只能采用

一种方法评估时，评估报告应披露理由。针对本项目适用的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分析如下：

（1）折现现金流量法：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采矿权的具体特点，

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在未来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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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其资源储量和部分技术经济参数能够依据

《储量核实报告》资料和评估矿山财务资料予以基本确定。根据《矿业

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和《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本项目具备采用

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条件。

（2）收入权益法：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

—2023），收入权益法限于不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使用前提的下列情形：

矿产资源储量规模为小型的采矿权评估；生产规模为小型的采矿权评

估；矿山服务年限小于 10年（含 10年）的大中型采矿权评估；赋存稳

定矿床达普查程度的小型探矿权评估；矿产资源储量规模为小型的详查

和勘探阶段探矿权。评估对象资源储量规模为中型、生产规模为大型、

矿山服务年限为 18.42年，且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使用前提条件；因此，

本项目不宜采用收入权益法评估。

（3）基准价因素调整法：重庆市最新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

价于 2022年制定，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于 2023年 2月 20日以《重庆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2023

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3号）印发实施；《重庆市矿

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明确了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的基

本原理、评估模型、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操作步骤、注意事项等，制

定并细化了各因素调整系数的取值原则和参考范围、确定方法等。因此，

本项目具备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的条件。

综上，根据《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 00001—2008）》、

《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 12100—2008）》以及《重庆市矿业

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等的规定，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和

采矿权的具体特点，确定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和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进行

评估，取高值形成评估结论。

13.2 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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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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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矿业权评估价值；

CI—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2）固体矿产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模型

P＝Pj×q×s×u×p×λ×z

式中：

P——评估对象的采矿权单位评估价值；

Pj——采矿权出让基准价；

q——资源量调整系数；

s——矿石质量调整系数；

u——开采方式调整系数；

p——产品价格调整系数；

λ——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

z——区位条件调整系数。

14．评估参数

14.1 引用资料评述

本项目评估依据的《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

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缩小矿区范围）》（简称《储量核实报告》）是

由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2023年11月编制，该报告经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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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以《〈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缩小矿区范围）〉评审意见书》评审通过。

因此，该《储量核实报告》作为本次评估的基础依据可信。

14.2 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参数

14.2.1 参与评估的资源量

据《储量核实报告》及《评审意见书》，截至 2023年 10月 31日，

矿区范围内保有控制资源总量 4258.00万吨（可利用资源量 3683.00万

吨、边坡资源量 575.00万吨），其中：已出让剩余资源量 144.93万吨、

未出让资源量 4113.07万吨。

本次评估基准日与《储量核实报告》资储量估算截止日期相距仅 2

个月，据现场调查了解，矿山开采量很小，本次采矿权评估的目的是为

委托人征收矿区范围内新增资源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因此，

本次以《储量核实报告》估算资源量为基础先计算出整个采矿权评估价

值，再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的相关规定分割

未出让资源量采矿权评估价值。即，参与评估的总资源量为 4258.00万

吨，其中：已出让剩余资源量 144.93万吨、未出让资源量 4113.07万吨。

14.2.2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 30300—2010）

和《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的有关规定：探明

的或控制的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1.0。

综上，本次评估利用资源总量为 4258.00万吨。

详见附表 3。

14.2.3 开采方式

根据矿体赋存状态、出露的地形特点，矿山采用露天开采，公路开

拓，由上而下分台阶开采。

14.2.4 产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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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山实际，矿山最终产品为建筑用碎石、机制砂。

因此，本次评估确定产品方案为建筑用碎石、机制砂。

14.2.5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1）设计损失量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估算的边坡资源为 575.00万吨，该资源为

保证矿山生产安全而留设，为矿山设计损失。

故本次评估矿山设计损失量为 575.00万吨。

（2）开采回采率

依据《储量核实报告》，矿山开采回采率为 90%，设计所用回采率

符合《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我市主要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

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19〕22号）要求（露

天开采的石灰岩矿开采回采率不低于 90%）。故，本次评估开采回采率

取 90%。

（3）可采储量

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的规定，

可采储量计算式如下：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量－设计损失量）×开采回采率

＝（4258.00－575.00）×90%

＝3314.70（万吨）

综上，矿山可采储量为 3314.70万吨。

可采储量计算过程见附表 3。

14.2.6 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1）生产规模

据《采矿权评估报告编制委托合同书》，委托评估的生产规模为

180.00万吨/年；据《储量核实报告》，设计的生产规模为 180.00万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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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依据《采矿权评估报告编制委托合同书》确定未来矿山生

产规模为 180.00万吨/年。

（2）服务年限

矿山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A

QT =
式中：T—矿山合理生产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

A—矿山生产规模。

将有关参数代入上述公式得本次评估矿山正常服务年限为：

T=3314.70÷180.00=18.42（年）

根据上式计算的矿山服务年限为 18.42年。该矿现为 51.00万吨/年

生产矿山，需新增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才能满足设计的 180.00万吨/

年的生产需要，据调查了解，现采矿权人规划矿山至 2024年 6月可改

扩建完成。因此，本次评估拟设自 2024年 1月至 2024年 6月为改扩建

期，自 2024年 7月至 2042年 11月为正常生产期（生产规模为 180.00

万吨/年）。

14.2.7 销售收入估算

（1）计算公式

年销售收入＝年产品产量×产品销售价格

（2）产品产量

评估确定的矿山生产规模为 180.00万吨/年。

本次评估假设本矿未来生产的矿产品全部销售，即正常生产年份矿

山建筑用碎石、机制砂销售量为 180.00万吨。

（3）销售价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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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VS 30800—2008）及《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小于或等于 5年的，产品销售价格按

评估基准日前 1～2年历史实际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评估计算的服

务年限大于 5年、小于等于 10年的，产品销售价格按评估基准日前 2～

3 年历史实际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大于 10年

的，产品销售价格按评估基准日前 3～5年历史实际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确定。

评估矿山服务年限为 18.42年，本次评估产品销售价格按评估基准

日前 3年历史实际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确定。

据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提供的矿山《增值税专用发票》（2023

年 8月 10日和 2023年 9月 20日共 2张发票）资料，矿山石灰岩矿产

品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24.27～26.21元/吨；据调查了解，该矿山一直处于

建设状态，其销售的矿产品均为矿山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矿石（含泥量

高），不具代表性，不宜直接采用。

据重庆市矿产品交易信息网（www.cqkcpjy.com）2021年 1月～2023

年 12月《重庆市矿产品监测统计报告》，重庆市渝东北碎石、机制砂

的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2.46～49.22元/吨。其中：碎石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2.46～41.09 元/吨，平均约 36.83 元/吨；机制砂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2.64～49.22元/吨，平均约 41.68元/吨，详见表 14-1。

表 14-1 碎石、机制砂不含税销售价格统计表（元/吨）

时间（年·月） 碎石 机制砂 时间（年·月） 碎石 机制砂

2021年 1月 39.39 47.58 2022年 7月 39.35 44.66

2021年 2月 38.56 47.56 2022年 8月 40.57 46.53

2021年 3月 39.20 45.34 2022年 9月 37.73 44.81

2021年 4月 39.08 45.88 2022年 10月 37.00 43.69

2021年 5月 38.98 46.19 2022年 11月 36.18 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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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年·月） 碎石 机制砂 时间（年·月） 碎石 机制砂

2021年 6月 41.01 49.22 2022年 12月 34.59 38.44

2021年 7月 41.09 47.79 2023年 1月 33.47 37.20

2021年 8月 40.57 45.49 2023年 2月 36.92 40.92

2021年 9月 40.21 46.50 2023年 3月 34.98 36.78

2021年 10月 38.60 46.23 2023年 4月 32.91 35.69

2021年 11月 38.89 47.87 2023年 5月 33.59 33.68

2021年 12月 38.51 45.14 2023年 6月 33.82 34.81

2022年 1月 35.71 42.57 2023年 7月 33.77 33.16

2022年 2月 37.00 40.67 2023年 8月 33.18 35.69

2022年 3月 36.35 40.77 2023年 9月 34.01 34.72

2022年 4月 36.06 43.33 2023年 10月 32.46 32.64

2022年 5月 37.24 44.75 2023年 11月 33.70 34.70

2022年 6月 38.34 44.09 2023年 12月 33.01 33.76

平均 碎石 36.83元/吨，机制砂 41.68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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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渝东北碎石、机制砂不含税销售价格变化图

鉴于《重庆市矿产品监测统计报告》中各销售价格数据为分月详细

统计，其价格数据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次评估依据《重庆市矿产品

监测统计报告》中渝东北碎石、机制砂在 2021年 1月～2023年 12月的

不含税销售价格确定该矿山矿产品的销售价格，即碎石为 36.83元/吨、

机制砂为 41.68元/吨。据调查，当地同类型矿山的碎石与机制砂占比一

般为 70%：30%，则矿山矿石综合销售价格为 38.29 元/吨（36.83×

70%+41.68×30%）。

（4）年销售收入

正常年销售收入计算如下：

年销售收入＝180.00×38.29

＝6,892.20（万元）

销售收入估算详见附表 6。

14.2.8 投资估算

（1）后续地质勘查投资

后续地质勘查投资是指评估基准日时，仍需要进行矿产地质勘查工

作从而达到矿山建设条件所需要的投资。

鉴于评估矿山地质勘查程度已基本满足矿山建设需要，矿山无需再

进行后续地质勘查工作。

（2）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 12100—2008），固定资

产投资可以根据评估基准日企业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明细表列示的账

面值分析确定。当依据矿山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明细表确定时，相关

的公司销售、经营管理等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应分摊计入评估用固定资

产投资。

评估对象为改扩建矿山（51.00万吨/年扩大至 180.00万吨/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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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评估用固定资产为矿山已投入和设计新增两部分组成。

1）已投入的固定资产

根据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提供的《矿山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表》

资料，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矿山已投入的固定资产投资原值为 4,807.61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类 514.50万元、机器设备类 3,748.50万元、采矿

系统类 544.61 万元；净值为 4,674.11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类 514.50

万元、机器设备类 3,615.00万元、采矿系统类 544.61万元。

2）拟新增固定资产

据《矿山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表》，矿山改扩建需投入 1,160.00万元

满足 180.00万吨/年生产需要，其中：机器设备投入约 1,000.00万元、

采矿系统投入约 160.00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分类表

序

号
固定资产分类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表》资料 拟新增

投资

评估取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1 建（构）筑物类 514.50 514.50 514.50 514.50

2 机器设备类 3,748.50 3,615.00 1,000.00 4,748.50 4,615.00

3 采矿系统类 544.61 544.61 160.00 704.61 704.61

4 合计 4,807.61 4,674.11 1,160.00 5,967.61 5,834.11

综上，本项目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新增投资含税）原值为 5,967.61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类 514.50万元、机器设备类 4,748.50万元、采矿

系统类 704.61 万元；净值为 5,834.11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类 514.50

万元、机器设备类 4,615.00万元、采矿系统类 704.61万元。

本次评估假设矿山已投入的固定资产在评估基准日全部考虑投入，

新增固定资产根据建设需要在改扩建期内平均投入。

（3）无形资产投资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任何企业收益均为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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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投入的报酬，矿山企业，投入资本要素主要包括固定资产及其它长

期资产、土地、矿业权。当估算某种资本要素的收益、并将其收益折现

作为资产价值时，需将其他要素的投入成本及其报酬扣除或者通过收益

分成、折现率等方式考虑。因此，采用收益途径评估矿业权时，需扣除

土地的投入成本及其报酬。土地作为企业资本要素之一，视利用方式不

同分为土地使用权（资产）、土地租赁（费用）、土地补偿（费用、资

产）三种方式考虑。

据调查了解，矿山采用长期租赁的形式使用土地。据重庆市四海矿

业有限公司提供的《矿山土地使用费情况说明》，至本次评估基准日，

矿山土地费用为 2,526.00万元。

因此，本次评估依据矿山实际取土地使用权投资为 2,526.00万元。

假设该投资于评估基准日投入。

（4）更新改造资金及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矿

业权评估中，更新改造资金（固定资产更新投资）一般包括设备类和房

屋建筑物固定资产的更新。

折旧年限按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更新的原则。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在回收固定资产残（余）

值时不考虑固定资产的清理变现费用。房屋、地面建筑物、设备等采用

不变价原则考虑其更新资金投入，即在其计提完折旧的下一时点（下一

年或下一月）投入等额初始投资。房屋建筑类和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残

值率均取值为 5%。

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类固定资产不更新，于评估计算期末（2042 年

11月）回收余值 64.46万元。

本次评估拟设于2034年回收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残值231.67万元，

并于 2034年投入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更新资金 5,235.81万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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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评估计算期末（2042年 11月）回收余值 795.86万元。

本次评估采矿工程不更新，采矿工程于评估计算期末无残余值。

评估计算期内回收固定资产净残（余）值合计为 1,091.99万元。

（附表 4、附表 1）。

（5）回收抵扣进项设备增值税、回收抵扣进项不动产增值税

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

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

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

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则本项目采矿工程、

房屋建筑物按 9%增值税率估算进项增值税，机器设备按 13%增值税率

估算进项增值税。

本项目房屋建筑物类不新增和更新投入，无房屋建筑物类的进项税

抵扣。

本项目拟设新增投入机器设备（含增值税）为 1,000.00万元，经计

算，机器设备的进项税额为 115.04 万元（1,000.00÷1.13×13%）；于

2034年更新投入的机器设备（含增值税）为 5,235.81万元，经计算，机

器设备的进项税额为 602.35万元（5,235.81÷1.13×13%）。

本项目拟设新增投入采矿工程（含增值税）为 160.00万元，经计算，

采矿工程的进项税额为 13.21万元（160.00÷1.09×9%）。

（附表 5、附表 2）。

（6）流动资金投资

流动资金是指为维持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主要是用于购买

原材料、燃料、动力、支付职工薪酬及支付管理费用等。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

本次评估用流动资金额按固定资产资金率进行估算，即为固定资产投资

额乘以固定资产资金率，非金属矿山的固定资产资金率一般为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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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矿经营成本资金需求情况，本次评估按 12%取值，则流动资金为：

流动资金额=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资金率

＝5,967.61×12%

＝716.11（万元）

因此，本次评估流动资金确定为 716.11万元。流动资金依生产负荷

流出，故流动资金在 2024年 7月投入 716.11万元，流动资金在评估计

算期末全部回收。

14.2.9 成本费用

本次评估总成本费用估算采用“费用要素法”估算。

总成本费用主要包括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及动力、职工薪酬（工资

及福利费）、折旧费、安全费用、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及其他费用构

成。经营成本为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摊销费和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本次评估矿山为改扩建矿山（51.00万吨/年扩大至 180.00万吨/年），

还未编制 180.00万吨/年的开发利用方案等设计文件。原 51.00万吨/年

的开发利用方案于 2022年 3月由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编制，该开发利

用方案设计的生产成本为 35.00元/吨（含各种税费、运输、工资、材耗

等），无生产成本明细资料，不能满足评估需要。

据《储量核实报告》，矿山开采总成本为 20.00元/吨（包括矿山建

设前期费用、人工、物资、能耗、运输、税等），但无生产成本明细资

料，不能满足评估需要。

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对矿山生产成本进行了较详细的设计，提

供了《单位生产成本估算表》，经分析，其生产成本数据符合评估矿山

的实际，基本能反映当地平均生产力水平。因此，本项目评估单位成本

主要根据评估矿山提供的矿山实际生产成本费用数据为基础，对个别成

本结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

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调整完善。本次评估采用的生产成本中的材料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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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及动力费等均为不含税价。相关的成本费用及评估取值如下：

（1）外购材料

根据《单位生产成本估算表》，单位外购材料成本平均为 4.43元/

吨。故，本次评估确定的单位外购材料成本为 4.43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外购材料＝原矿年产量×单位外购材料

＝180.00×4.43

＝797.40（万元）

（2）外购燃料及动力

根据《单位生产成本估算表》，单位外购燃料及动力成本平均为 3.62

元/吨。故，本次评估确定的单位外购燃料及动力成本为 3.62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外购燃料动力费=原矿年产量×单位外购燃料动力

=180.00×3.62

=651.60（万元）

（3）职工薪酬

根据《单位生产成本估算表》，单位原矿职工薪酬为 2.91元/吨。

故，本次评估确定的单位原矿职工薪酬为 2.91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职工薪酬费＝原矿年产量×单位职工薪酬

＝180.00×2.91

＝523.80（万元）

（4）折旧费

根据《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采矿权评估固定

资产折旧一般采用年限平均法，各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为：房屋建筑物

20～40年；机器设备 8～15年；本项目未考虑维简费，采矿系统在服务

年限内折旧完毕，无残余值。固定资产投资折旧按不含增值税的原值估

算。结合本项目评估的服务年限，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物按 20年折旧，

残值率为 5%，年折旧率为 4.75%；机器设备按 10年折旧，残值率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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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折旧率为 9.50%；采矿系统按评估计算年限 18.42年计提折旧，残值

率为 0%，年折旧率为 5.43%。

正常年份房屋建筑物年折旧额＝514.50×4.75%

＝24.44（万元）

正常年份机器设备年折旧额＝4,633.46×9.50%

＝440.18（万元）

正常年份采矿系统年折旧额＝691.40×5.43%

＝37.55（万元）

年折旧额＝24.44+440.18+37.55＝502.16（万元）

单位折旧费＝502.16÷180.00＝2.79（元/吨）

（详见附表 5、附表 7）

（5）安全费用

依据《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资〔2022〕136号），露天开采非金属矿山企业依据开采的产量按

月提取安全费用为每吨 3.00元。本评估项目单位安全生产费为 3.00元/

吨。

年安全费用＝原矿年产量×单位安全费

＝180.00×3.00

＝540.00（万元）

（6）摊销费用

根据《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无形资产摊销年限参考会计摊销

方法确定。当无形资产摊销年限长于评估计算年限时，以评估计算年限

作为无形资产摊销年限。

矿山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为 2,526.00万元，按评估计算年限内所开采

出矿石量 3314.70万吨进行土地使用权摊销计算。则

土地使用权吨原矿摊销费＝2,526.00÷3314.70＝0.76（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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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年摊销＝0.76×180.00＝136.80（万元）

（7）利息支出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时利息支出根

据流动资金的贷款利息计算。假定未来生产年份评估对象流动资金的

70%为银行贷款，贷款利率按评估基准日执行的一年（含）以下贷款年

利率 4.35%（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调整日期 2015年 10月 24

日 ） 计 算 ， 流 动 资 金 贷 款 单 位 利 息 支 出 为 0.12 元 / 吨

（716.11×70%×4.35%÷180.00）。

年利息支出＝年产量×单位利息支出

＝180.00×0.12

＝21.60（万元）

（8）修理费

指固定资产的日常修理。据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当地同类矿山近年

日常修理费调查了解，矿山修理费率一般为机器设备固定资产原值的

5%。经计算，本评估项目修理费取值 0.97元/吨（4,633.46×5%÷180.00）。

故，本次评估矿山单位原矿修理费用取值 0.97元/吨。

年修理费＝单位修理费×原矿年产量

＝0.97×180.00

＝174.60（万元）

（9）其他费用

指不属于以上费用要素的费用。其他费用包括矿产资源补偿费、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费、土地复垦费、土地租赁费、其他支出等

内容。

①矿产资源补偿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

税〔2016〕53号）、《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全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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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改革的通知》（渝财税〔2016〕81号），自 2016年 7月 1日起，

将全部资源品目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因此，本次评估矿产资源

补偿费不予考虑。

1 其他支出

据《单位生产成本估算表》，单位其他支出平均 3.50元/吨（含其

他制造费 0.50元/吨、管理费 3.00元/吨）。故，本次评估取单位其他支

出费用为 3.50元/吨。

综上，本项目单位其他费用为 3.50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其他费用＝年原矿产量×单位其他费用

＝180.00×3.50

＝630.00（万元）

（10）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正常生产年份单位总成本费用＝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及动力+职工

薪酬+折旧费+安全费用+摊销费+利息支出+修理费+其他费用

＝4.43+3.62+2.91+2.79+3.00+0.76+0.12+0.97+3.50

＝22.10（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单位经营成本＝总成本费用－折旧费－摊销费－利

息支出

＝22.10－2.79－0.76－0.12

＝18.43（元/吨）

经计算，未来正常生产期评估对象的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22.10 元/

吨、单位经营成本 18.43元/吨，年总成本费用 3,977.96万元、年经营成

本 3,317.40万元。

14.2.10 税金及附加

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指矿山企业销售产品应负担的城市维护建设

税、资源税及教育费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纳税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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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的增值税为计税依据。

（1）应纳增值税

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

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

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

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因此，本次评估矿山应

纳增值税税率取 13%。

以下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的计算均以未抵扣进项增值税的满负荷

生产年份为例。

计算过程如下：

年销项税额＝年销售收入×13%

＝6,892.20×13%

＝895.99（万元）

年进项税额＝（年外购材料费＋年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修理费）

×13%

＝（797.40+651.60+174.60）×13%

＝211.07（万元）

年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895.99－211.07

＝684.92（万元）

（2）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应纳增值税额为税基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维护建设税法》规定的税率以纳税人所在地不同而实行三种不同税

率。

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 7%；

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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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镇的，税率为 1%

本项目评估对象适用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取 5%。

正常生产年份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应纳增值税×5%

＝684.92×5%

＝34.25（万元）

（3）教育费附加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 448号），教育费附加费率为 3%，根据财政部《关于统一地

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0〕98号），统一地方教

育附加征收标准，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统一为 2%。因此，评估对象

教育费附加按应纳增值税额的 5%（3%+2%）计税。

正常生产年份教育费附加＝年应纳增值税×5%

＝684.92×5%

＝34.25（万元）

（4）资源税

根据《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五届〕第 100号）》，

自 2020年 9月 1日起，石灰岩资源税应纳税额以应税产品的销售额乘

以比例税率计算，石灰岩原矿资源税适用税率为 6%。计算公式如下：

年资源税＝年销售额×适用税率

＝6,892.20×6%

＝413.53（万元）

综上，年销售税金及附加费为 482.02（=34.25+34.25+413.53）万元

14.2.11 所得税

矿业权评估中，企业所得税统一以利润总额为基数，按企业所得税

税率 25%计算，不考虑亏损弥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抵扣等税收优惠政

策。抵扣完设备进项增值税后的正常生产年份企业所得税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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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年份利润总额＝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销售税金及

附加

＝6,892.20－3,977.96－482.02

＝2,432.21（万元）

企业所得税＝正常年份利润总额×25%

＝2,432.21×25%

＝608.05（万元）

（详见附表 9）

14.2.12 折现率

折现率由无风险利率、风险报酬率组成。

根据国土资源部 2006年 10月 26日发布的 2006年第 18号《关于实

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矿业权评估的

折现率取值范围为 8%～10%。对矿业权出让评估和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矿

产地的矿业权转让评估，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

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评估折现

率取 9%。

本次评估项目为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值 8%。

14.2.13 折现现金流量法采矿权评估结果

根据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原理和评估模型，经选取合理的评估参数

进行评估估算，确定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参与评估的总资源量

4258.00万吨）采矿权评估结果为人民币 11,135.27万元，大写：壹亿壹

仟壹佰叁拾伍万贰仟柒佰元整。

详见附表 2。

14.3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参数

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开采方式、产品方案

等参数同“14.2.1～14.2.4”。



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评估报告 正文

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42 —

14.3.1 采矿权出让基准价

根据《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收益

市场基准价（2023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3号），重

庆市渝东北石灰岩（建筑石料用）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2.60元/

吨。

14.3.2 采矿权基准价因素调整系数的确定

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固体矿

产采矿权评估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资源储量、矿石质量、开采方式、

产品销售价格、矿体赋存开发条件、区位条件等。

（1）资源储量调整系数（q）

资源储量调整系数（q）分为 4个档，取值范围 0.90～1.20之间，

具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2 资源储量调整系数（q）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资源储量达到小型矿床规模标准上限的 1/2以下 0.90～0.99

2 资源储量达到小型矿床规模标准上限的 1/2以上 1.00

3 资源储量达到中型矿床规模标准 1.01～1.10

4 资源储量达到或超过大型矿床规模标准 1.11～1.20

据《储量核实报告》，截至 2023年 10月 31日，划定的矿区范围

内共保有资源量 4258.00万吨（体重取 2.58t/m3，按体积计算为 1650.39

万 m3），根据《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DZ/T 0400—2022），

资源储量规模为中型（资源储量 1000～4000万立方米的建筑用石料属

中型矿床）。

综上，评估对象的资源储量达到中型矿床规模标准，本次评估资源

储量调整系数取 3档，赋值 1.02。

（2）矿石质量调整系数（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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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质量调整系数（s）分为 3 个档，取值范围 0.90～1.10之间，

具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3 矿石质量调整系数（s）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矿石质量差，选矿或加工性能差 0.90～0.99

2 矿石质量中等，选矿或加工性能中等 1.00

3 矿石质量好，经可选性试验，选矿或加工性能好 1.01～1.10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矿山开采的石灰岩CaO含量45.83%～

54.04%、MgO含量0.49%～2.92%。饱和抗压强度32～58.5MPa，平均

41.8MPa。矿区内石灰岩矿层属硬质岩石，满足用于建筑石料用灰岩的

一般工业要求（＞30MPa）。

综上，评估对象的矿石质量中等，本次评估矿石质量调整系数取 2

档，赋值 1.00。

（3）开采方式调整系数（u）

开采方式调整系数（u）分为 3个档，取值范围 0.90～1.10之间，

具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4 开采方式调整系数（u）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露天开采 1.01～1.10

2 露天转地下开采 1.00

3 地下开采 0.90～1.00

据《储量核实报告》，矿山地质构中等复杂，开采标高为+950m～

+700m，高于当地最低侵蚀面基准标高，宜采用露天开采方式。

综上，评估对象的开采技术条件好，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本次评估

开采方式调整系数取 1档，赋值 1.05。

（4）产品销售价格调整系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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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销售价格调整系数（p）按下列公式计算：

p＝ps÷px

式中：p——产品销售价格调整系数；

ps——评估基准日当年产品平均销售价格；

px——基准价当年产品平均销售价格。

重庆市最新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于 2022年制定，市规划

自然资源局于 2023年 2月 20日以《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

〈重庆市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2023年版）〉的通知》（渝规资

规范〔2023〕3号）印发实施。据重庆市矿产品监测统计报告，渝东北

建筑石料用灰岩（碎石）销售价格为：2022年平均 37.18元/吨，2023

年平均 33.82元/吨，产品销售价格调整系数为 0.91（33.82÷37.18）。

综上，本项目评估价格因素调整系数取 0.91。

（5）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λ）

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λ）分为 3个档，取值范围 0.90～1.10

之间，具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5 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λ）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矿体埋藏深，水工环地质条件复杂（Ⅲ类） 0.90～0.99

2 矿体埋藏中深，水工环地质条件中等（Ⅱ类） 1.00

3 矿体埋藏浅，水工环地质条件简单（Ⅰ类） 1.01～1.10

矿区属构造剥蚀、溶蚀低山地貌，呈NE～SW向，浅度切割，区内

地形多为山包、溶蚀槽谷，地形整体呈南东高、北西低。区内相对最大

高差281.7m，自然斜坡坡度多在12°～40°之间。矿山水文地质条件简

单，工程地质简单，环境地质条件中等。但部分地段覆盖层较厚，矿山

开采剥离量较大，增加开采难度。

综上，本次评估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取 2档，赋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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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区位条件调整系数（z）

区位条件调整系数（z）分为 3个档，取值范围 0.80～1.20之间，

具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6 区位调整因素（z）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区位条件差（交通条件差、自然环境差，基础设施条

件差，地理位置偏远，开发前景差）
0.80～0.99

2 区位条件中等（交通条件一般、自然环境一般，基础

设施条件一般，地理位置一般，开发前景一般）
1.00

3 区位条件好（交通条件好、自然环境好，基础设施条

件好，地理位置优越，开发前景好）
1.01～1.20

矿山位于万州城区 175°方位，直距约 25km的万州区茨竹乡盛家

村。矿区内及周边分布有多条乡村公路（水泥硬化路面），距万州城区

运距约 30km，至茨竹乡约 2km，至新田镇约 10km，均以乡镇公路相连，

直距长江约 9km，交通较为方便。

综上，评估对象的区位条件好（交通条件好、自然环境好，基础设

施条件好，地理位置优越，开发前景好），调整系数取 3档，赋值 1.05。

各基准价因素调整详见附表 11。

14.3.3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采矿权评估结果

（1）单位资源量采矿权评估结果

根据评估确定的模型，将确定的基准价各调整因素参数代入评估模

型，计算出单位资源量采矿权评估结果为：

P＝Pj×q×s×u×p×λ×z

=2.60×1.02×1.00×1.05×0.91×1.00×1.05

=2.65（元/吨）

（2）评估对象采矿权价值评估结果

根据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原理和评估模型，经选取合理的评估参

数进行评估估算，确定重庆市四海矿业有限公司（未出让资源量 41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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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矿区范围）》载明的数据为基础。

17.2 评估结论有效的其他条件

本项目评估结论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根据国家的法律、法

规和有关技术经济资料，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确定的采矿权价值，评

估中没有考虑将采矿权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价值所带来的影响，

也未考虑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

化，本评估结论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7.3 责任划分

（1）本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

机构及参加本次评估人员与评估委托方及采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

系。

（2）本次评估工作中采矿权人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产权

证明、出让技术报告及其相关资料等）是编制本评估报告的基础，相关

文件材料提供方应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

承担责任。

（3）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方及资

料提供方未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

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4）本评估报告含有若干附表和附件，附表是构成本评估报告的

必要组成部分，与本评估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是编制本评

估报告的重要依据。

（5）本评估报告经本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

并加盖评估机构评估报告专用章及矿业权评估师专用章后生效。

18．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本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从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

有效（自 2023年 12月 3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超过一年此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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